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370號

原      告  吳幸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尚樺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晴珀  

訴訟代理人  鍾文岳律師

            陳信至律師

追加  被告  千輪車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秀月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條文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山葉機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變

更為高晴珀，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

狀、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等

附卷可稽(本院卷三第331-344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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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起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如110年11月29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1年7

月18日具狀追加千輪車業有限公司(下稱千輪公司)為被告，

並變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

元，及山葉機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千輪公司自

民事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本院卷三第268頁)。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聲明，均係基

於本件火災事故，請求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證據資料具共通

性，不甚延滯訴訟或有礙被告防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前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生

產之型號「GQR125A」、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系爭機車)，復於同年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

「錄得清行車紀錄器F-1Ⅱ」(下稱系爭行車紀錄器)。詎系

爭機車竟於同年10月10日晚間11時32分許，因系爭機車之電

氣因素而自燃起火造成火災，並波及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

市楊梅區楊湖路3段846巷65弄(以下房屋均為同巷弄，逕以

門牌號碼稱之)25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相鄰之251、24

9、248、247號房屋(下稱系爭事故)，致原告所有之汽車毀

損，並有其他財物損失共240萬3715元，惟僅獲保險公司賠

償220萬7952元，並遭鄰居求償及保險公司代位求償。系爭

機車於未使用之狀態，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而自燃起火，致

原告受有損害，山葉機車公司即應負企業經營者及商品製造

人之賠償責任；又千輪公司受原告委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

器，其安裝過程及工法存有違誤，同為致生系爭機車自燃之

原因。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

第1項、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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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連帶賠償原告之保險理賠差額19萬5763元、汽車損害11

7萬8496元及鄰損金額(詳如附表所示）等。並聲明：如上開

111年7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山葉機車公司略稱：

　⒈系爭機車之同款機車自109年7月間上市以來，均未發生類似

事故，原告未舉證說明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其通常、合理使

用系爭機車所致。況原告無視於系爭機車使用手冊之安全警

語，自行加裝非原廠配備之電氣設備，已破壞系爭機車之電

源電路設計，此非山葉機車公司可得預見，自不應令山葉機

車公司就系爭事故所致損害負賠償責任。又原告提出之財物

損失金額並未計算折舊，且前開損失既經保險公司核算後理

賠，即應以保險公司理賠之金額作為損害之價值計算，原告

請求保險差額顯無理由。另原告主張之汽車損害金額亦未提

出證據以實其說，鄰損金額則經保險公司代位向山葉機車公

司請求，非由原告清償，顯為重複請求。

　⒉另就千輪公司之部分，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

未依官方安裝說明，而以不詳之線路工序走法及設定，對系

爭機車電線為擷取電源之侵入性改裝，並有以下關於電路安

全之疑慮：⑴系爭行車紀錄器電源線，用於擷取機車電源端

為兩條裸線，千輪公司自行壓接端子而改裝為轉接線組，銅

絲扭轉相連部分僅以膠布綑綁。⑵系爭行車紀錄器之電源排

線擠壓於方向燈繼電器之透明膠套內。⑶自本非為供電使用

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機車電源，並導致KEY ON即供電，而非

採取引擎發動後始供電之安裝工法。⑷連接系爭行車紀錄器

主機及方向燈繼電器之電源線線路配置過長。⑸前後鏡頭配

置、訊號線走向說明不清。⑹無加裝保險絲之安全裝置。⑺

ABS控制器之圓孔處有非山葉機車公司原廠之鐵絲纏繞，且

相連接之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以上安裝工法均使車輛

全體電路產生風險，倘千輪公司無法證明其服務符合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即應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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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千輪公司略稱：千輪公司均依系爭行車紀錄器之官方指示安

裝，且火災調查資料研判之起火原因為機車原有電源線，未

提及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不當，公證報告書亦建議保險公司

向機車廠商行使代位追償，系爭事故與千輪公司受託安裝系

爭行車紀錄器顯無關聯等語。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

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

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商

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

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

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

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商品製造人，謂商品之生

產、製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

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

造人。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與其說明書或廣告

內容不符者，視為有欠缺。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

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亦有規定。另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

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

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

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再

按，不論依消保法或民法侵權行為而主張損害賠償責任者，

其請求權之存在，除需有「發生損害」與「歸責要件（於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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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為安全性欠缺，於民法則為故意過失）」之外，並均已

上開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合先敘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製造之系

爭機車，並於同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系爭行車紀

錄器，嗣系爭房屋於110年10月10日發生火災，經桃園市政

府消防局調查後，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火

災之可能性較大等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文、

火災證明書、現場照片數張、系爭機車行照、系爭行車紀錄

器包裝等為憑(本院卷一第5-9、181-193頁、卷二第416頁、

卷三第365-38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火災調查報告

查核無誤，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

一第91-16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機車具有瑕疵，依消保法、民法等相關規

定，請求被告山葉機車公司、千輪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一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分別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函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汽修公會)鑑

　　定：「①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照片見本院卷三第367-3

　　81頁，機車車體現置於系爭房屋內)，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所採樣之證物1(照片附本院卷一第159-161頁)，針對系爭機

　　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

　　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

　　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②請依據系爭

　　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

　　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

　　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③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

　　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佐以千輪公

　　司所提供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安裝工法(見千輪公

　　司被證2、被證3至被證6之說明，分別附於本院卷三第385-4

　　04頁含『安裝說明書』，及本院卷四第17-29頁)，判斷被告

　　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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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疏失？④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

　　起火原因。⑤請依據系爭機車服務手冊及使用說明書(見山

　　葉機車公司之被證1、被證2，附本院卷二第13-342、344-35

　　5頁)，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

　　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參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倒數第2頁)」等事項，惟經汽修公會

　　於112年12月7日函覆略以：系爭事故證物已銷毀，由本院目

　　前所提供之資料相關證物無從為鑑定分析，故無法鑑定等語

　　，有該回函附卷可參(本院卷四第267頁)。

　2.本院復依原告之聲請，函請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

　　院(下稱台經院)就上開事項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本案依

　　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2年11月13日函文所示「證

　　物(即系爭機車之熔斷線路)已於111年12月28日銷毀」。另

　　經鑑定單位與原告確認，原現場已整理過，且系爭機車僅剩

　　骨架及經長期風化之殘餘部分線路，相關證物已不存在，且

　　現場已非原始狀態。故就上述條件，本案鑑定單位將以書面

　　資料為基礎方式進行鑑定，不另進行現場勘查。依據鑑定單

　　位於113年7月16日以(113)經研伸字第07023號函說明三所示

　　各鑑定事項，鑑定單位得以執行程度及最終鑑定結論分別如

　　下：

　　⑴鑑定事項一「針對系爭機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

　　　：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

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

添加之配件線路』？」：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進行可能性判斷，結論為熔斷(凝)之線

路為「原機車線路」可能性較大。

　　⑵鑑定事項二「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

並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可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

原因」，但造成線路短路之先後順序僅為可能性判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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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證物1，無從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

序」，而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應為直

接連接電瓶正極之3條電源線(紅色線)與負極(黑色線，機

車鐵製支架亦連接至負極)，因電源線表皮絕緣劣化，進

而發生短路所導致之可能性較大。另除證物1所揭示之熔

斷線路外，允揚保險公司於「初步報告」(本院卷三第425

頁)內容所述，鐵絲相連接的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此

部分研判是因龍頭經常轉向摩擦，致使電瓶破損，而電瓶

常時處於供電狀態，帶電電路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

短路所造成之現象，但此部分因有保險絲，應不為火源產

生處。

　　⑶鑑定事項三「判斷被告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

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具有疏失？」：

　　　依據現有資料，本鑑定機關認「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之

施作方式，並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相關電源容量亦合乎電

器安全，因此判斷該線路配置安裝應屬正確，但系爭機車

於實際安裝過程是否有使用到不良線路或有施作疏失，就

現有取得之資料無從判別。　　　

　　⑷鑑定事項四「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起火原

因」：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為可能性判斷。依據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所採樣之證物1，該些熔痕屬於「通電痕」，係通電發

生短路所形成之痕跡，因此研判該處為起火點之可能性較

大。至起火原因為何，因機車行駛時會震動，原線路固定

點因長時間震動可能產生鬆脫，將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

摩擦劣化，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造成短路起

火。又上述起火點於機車電瓶附近，該處亦為機車電氣系

統之保險絲及電路總成所在之處，因水氣、金屬(可導電)

異物等形成迴路，亦可能造成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

　　⑸鑑定事項五「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

爭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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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危險？」：

　　　此項將以學理方式進行說明。倘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

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可能會導致電氣系統

超負荷，使機車電器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輕則

於機車行駛時導致燈類失效或引擎動力損失，重則引發短

路起火。【以上詳參外放鑑定報告第9、10、29-31頁】

　3.承上，系爭事故固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自行引燃乃致成災，

惟系爭事故現場已修復整理，僅遺留系爭機車燃燒後之骨架

及殘存線路，而系爭機車之熔斷(凝)線路已遭銷毀，無從勘

驗現場或相關證物，故汽修公會回覆無從鑑定，台經院僅得

就書面資料為鑑定，並為可能性之判斷，是欲據此研判系爭

機車實際引燃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限制。

　4.查上開鑑定報告固依前揭證物1即系爭機車熔斷(凝)線路之

取樣位置，係位於坐墊靠前端處，附近即為系爭機車之電

瓶，考量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機車非為使用狀態而電門未

開啟，僅電瓶相關電路可能帶電之情況下即發生通電短路

　　現象，故判斷上開熔斷(凝)線路為原機車電瓶相關線路之可

　　能性較大。進而推論上開帶電電路可能因機車行駛時長時間

　　震動產生鬆脫，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其他線

　　路碰觸導致短路；或可能因水氣、可導電金屬異物等侵入，

　　導致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然證物1之熔斷(凝)線路熔

　　損後呈裸線狀態且斷裂，無從就線路顏色及走向進行判斷其

　　為何線路，僅得以學理推論之方式，研判帶電電路處即為短

　　路發生處，尚不足證明系爭機車之電瓶相關線路本身即具有

　　瑕疵。又，系爭機車係110年5月出廠(行照見本院卷二第416

頁)，原告於同年6月購買系爭機車，同年10月即發生系爭事

故，亦即系爭機車至多僅使用約3.5個月，應尚不致發生電

瓶電路絕緣長時間摩損劣化，或隔絕電瓶之包覆措施失效之

情形。從而，依原告所舉證及上開鑑定報告書，尚無從逕以

認定系爭機車本身存有電源線表皮絕緣品質低劣或電瓶密封

蓋設置不佳，導致絕緣劣化或電瓶遭異物侵入之瑕疵，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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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因素均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5.復查，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機車業經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

亦已符合上開交通部審驗合格之安全標準，有系爭機車型號

之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及系爭機車之交通部委

託辦理新車檢驗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三第45-53頁)，且

　　該安全審驗所依據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繁多，就安全性

和各項裝置規格均有相關檢驗標準及流程，可認山葉機車公

司於提供系爭機車之款式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

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依卷內事證，本院認亦不能證明系

爭機車不具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原告主張：被告山葉機車

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致自燃起火，山

葉機車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即難憑採。

　6.又原告主張：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所疏失，

致生系爭事故等情，惟就千輪公司有何操作或安裝手法不當

之行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雖依上開鑑定報

告記載之學理方式分析，於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

電氣系統所能承受之負荷時，有可能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

而使機車電氣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引發燈類失

效、引擎動力損失或短路起火之情形，然依現有資料，千輪

公司之安裝方法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系爭行車紀錄器自系爭

機車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電源，其所需電源容量為10W，加

計原機車方向燈所需電量23.4W，總需求量為33.4W，未逾系

爭機車原廠繼電器最大容量46.8W，而無超過電氣系統負荷

之情形，是亦無具體證據足認系爭機車之自燃係因千輪公司

裝設系爭行車紀錄器所致。

　㈢綜合卷內各項事證及前揭說明，本院認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山

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未符合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原告亦未能證明系爭機車縱存有瑕

疵，而該瑕疵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及前開各項損害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此外，亦未能證明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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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時有過失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

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

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

原告3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於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附表【原告請求內容】：（金額：新臺幣）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編號 原告請求內容（本院卷二第370頁） 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答辯

(114.4.22綜合辯論意旨狀)相鄰受損

房屋

保險理賠金額

(保險公司代位求償)

另向原告求償金額

1 251號 66萬0260元

（原證13）

無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63萬9千元

(本院卷三第221-223頁)

2 249號 無 20萬元

（原證14）

原告未提供已賠償249號屋主之證

據，且此金額未計算折舊，倘原

告逕予賠付，則就損害之擴大即

為與有過失，應由原告自行承

擔。

3 248號 30萬3843元

（原證13）

7萬6528元

(本院卷二第412頁)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8萬2643元

(本院卷三第237-239頁)，其損失

即應以此金額計算，再求償7萬65

28元之部分即無理由，且原告已

自承248號屋主已逾請求權時效而

未向原告求償。

4 247號 4萬3240元

（原證13）

無 應為246號房屋，且保險公司理賠

金額為2萬2160元。

(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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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370號
原      告  吳幸娟  


訴訟代理人  蔡尚樺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晴珀  
訴訟代理人  鍾文岳律師
            陳信至律師
追加  被告  千輪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秀月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條文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葉機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變更為高晴珀，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等附卷可稽(本院卷三第331-344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起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如110年11月29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1年7月18日具狀追加千輪車業有限公司(下稱千輪公司)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山葉機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千輪公司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三第268頁)。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聲明，均係基於本件火災事故，請求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證據資料具共通性，不甚延滯訴訟或有礙被告防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前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型號「GQR125A」、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復於同年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F-1Ⅱ」(下稱系爭行車紀錄器)。詎系爭機車竟於同年10月10日晚間11時32分許，因系爭機車之電氣因素而自燃起火造成火災，並波及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楊梅區楊湖路3段846巷65弄(以下房屋均為同巷弄，逕以門牌號碼稱之)25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相鄰之251、249、248、247號房屋(下稱系爭事故)，致原告所有之汽車毀損，並有其他財物損失共240萬3715元，惟僅獲保險公司賠償220萬7952元，並遭鄰居求償及保險公司代位求償。系爭機車於未使用之狀態，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而自燃起火，致原告受有損害，山葉機車公司即應負企業經營者及商品製造人之賠償責任；又千輪公司受原告委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其安裝過程及工法存有違誤，同為致生系爭機車自燃之原因。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之保險理賠差額19萬5763元、汽車損害117萬8496元及鄰損金額(詳如附表所示）等。並聲明：如上開111年7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山葉機車公司略稱：
　⒈系爭機車之同款機車自109年7月間上市以來，均未發生類似事故，原告未舉證說明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其通常、合理使用系爭機車所致。況原告無視於系爭機車使用手冊之安全警語，自行加裝非原廠配備之電氣設備，已破壞系爭機車之電源電路設計，此非山葉機車公司可得預見，自不應令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事故所致損害負賠償責任。又原告提出之財物損失金額並未計算折舊，且前開損失既經保險公司核算後理賠，即應以保險公司理賠之金額作為損害之價值計算，原告請求保險差額顯無理由。另原告主張之汽車損害金額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鄰損金額則經保險公司代位向山葉機車公司請求，非由原告清償，顯為重複請求。
　⒉另就千輪公司之部分，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未依官方安裝說明，而以不詳之線路工序走法及設定，對系爭機車電線為擷取電源之侵入性改裝，並有以下關於電路安全之疑慮：⑴系爭行車紀錄器電源線，用於擷取機車電源端為兩條裸線，千輪公司自行壓接端子而改裝為轉接線組，銅絲扭轉相連部分僅以膠布綑綁。⑵系爭行車紀錄器之電源排線擠壓於方向燈繼電器之透明膠套內。⑶自本非為供電使用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機車電源，並導致KEY ON即供電，而非採取引擎發動後始供電之安裝工法。⑷連接系爭行車紀錄器主機及方向燈繼電器之電源線線路配置過長。⑸前後鏡頭配置、訊號線走向說明不清。⑹無加裝保險絲之安全裝置。⑺ABS控制器之圓孔處有非山葉機車公司原廠之鐵絲纏繞，且相連接之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以上安裝工法均使車輛全體電路產生風險，倘千輪公司無法證明其服務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應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等語。
　㈡千輪公司略稱：千輪公司均依系爭行車紀錄器之官方指示安裝，且火災調查資料研判之起火原因為機車原有電源線，未提及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不當，公證報告書亦建議保險公司向機車廠商行使代位追償，系爭事故與千輪公司受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顯無關聯等語。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商品製造人，謂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造人。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與其說明書或廣告內容不符者，視為有欠缺。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亦有規定。另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不論依消保法或民法侵權行為而主張損害賠償責任者，其請求權之存在，除需有「發生損害」與「歸責要件（於消保法為安全性欠缺，於民法則為故意過失）」之外，並均已上開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合先敘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製造之系爭機車，並於同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嗣系爭房屋於110年10月10日發生火災，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調查後，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文、火災證明書、現場照片數張、系爭機車行照、系爭行車紀錄器包裝等為憑(本院卷一第5-9、181-193頁、卷二第416頁、卷三第365-38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火災調查報告查核無誤，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91-16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機車具有瑕疵，依消保法、民法等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山葉機車公司、千輪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分別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函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汽修公會)鑑
　　定：「①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照片見本院卷三第367-3
　　81頁，機車車體現置於系爭房屋內)，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所採樣之證物1(照片附本院卷一第159-161頁)，針對系爭機
　　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
　　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
　　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②請依據系爭
　　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
　　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
　　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③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
　　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佐以千輪公
　　司所提供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安裝工法(見千輪公
　　司被證2、被證3至被證6之說明，分別附於本院卷三第385-4
　　04頁含『安裝說明書』，及本院卷四第17-29頁)，判斷被告
　　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
　　具有疏失？④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
　　起火原因。⑤請依據系爭機車服務手冊及使用說明書(見山
　　葉機車公司之被證1、被證2，附本院卷二第13-342、344-35
　　5頁)，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
　　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參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倒數第2頁)」等事項，惟經汽修公會
　　於112年12月7日函覆略以：系爭事故證物已銷毀，由本院目
　　前所提供之資料相關證物無從為鑑定分析，故無法鑑定等語
　　，有該回函附卷可參(本院卷四第267頁)。
　2.本院復依原告之聲請，函請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
　　院(下稱台經院)就上開事項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本案依
　　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2年11月13日函文所示「證
　　物(即系爭機車之熔斷線路)已於111年12月28日銷毀」。另
　　經鑑定單位與原告確認，原現場已整理過，且系爭機車僅剩
　　骨架及經長期風化之殘餘部分線路，相關證物已不存在，且
　　現場已非原始狀態。故就上述條件，本案鑑定單位將以書面
　　資料為基礎方式進行鑑定，不另進行現場勘查。依據鑑定單
　　位於113年7月16日以(113)經研伸字第07023號函說明三所示
　　各鑑定事項，鑑定單位得以執行程度及最終鑑定結論分別如
　　下：
　　⑴鑑定事項一「針對系爭機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
　　　：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進行可能性判斷，結論為熔斷(凝)之線路為「原機車線路」可能性較大。
　　⑵鑑定事項二「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可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但造成線路短路之先後順序僅為可能性判斷。因依據證物1，無從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而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應為直接連接電瓶正極之3條電源線(紅色線)與負極(黑色線，機車鐵製支架亦連接至負極)，因電源線表皮絕緣劣化，進而發生短路所導致之可能性較大。另除證物1所揭示之熔斷線路外，允揚保險公司於「初步報告」(本院卷三第425頁)內容所述，鐵絲相連接的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此部分研判是因龍頭經常轉向摩擦，致使電瓶破損，而電瓶常時處於供電狀態，帶電電路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所造成之現象，但此部分因有保險絲，應不為火源產生處。
　　⑶鑑定事項三「判斷被告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具有疏失？」：
　　　依據現有資料，本鑑定機關認「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之施作方式，並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相關電源容量亦合乎電器安全，因此判斷該線路配置安裝應屬正確，但系爭機車於實際安裝過程是否有使用到不良線路或有施作疏失，就現有取得之資料無從判別。　　　
　　⑷鑑定事項四「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起火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為可能性判斷。依據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證物1，該些熔痕屬於「通電痕」，係通電發生短路所形成之痕跡，因此研判該處為起火點之可能性較大。至起火原因為何，因機車行駛時會震動，原線路固定點因長時間震動可能產生鬆脫，將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造成短路起火。又上述起火點於機車電瓶附近，該處亦為機車電氣系統之保險絲及電路總成所在之處，因水氣、金屬(可導電)異物等形成迴路，亦可能造成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
　　⑸鑑定事項五「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此項將以學理方式進行說明。倘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可能會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使機車電器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輕則於機車行駛時導致燈類失效或引擎動力損失，重則引發短路起火。【以上詳參外放鑑定報告第9、10、29-31頁】
　3.承上，系爭事故固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自行引燃乃致成災，惟系爭事故現場已修復整理，僅遺留系爭機車燃燒後之骨架及殘存線路，而系爭機車之熔斷(凝)線路已遭銷毀，無從勘驗現場或相關證物，故汽修公會回覆無從鑑定，台經院僅得就書面資料為鑑定，並為可能性之判斷，是欲據此研判系爭機車實際引燃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限制。
　4.查上開鑑定報告固依前揭證物1即系爭機車熔斷(凝)線路之取樣位置，係位於坐墊靠前端處，附近即為系爭機車之電瓶，考量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機車非為使用狀態而電門未開啟，僅電瓶相關電路可能帶電之情況下即發生通電短路
　　現象，故判斷上開熔斷(凝)線路為原機車電瓶相關線路之可
　　能性較大。進而推論上開帶電電路可能因機車行駛時長時間
　　震動產生鬆脫，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其他線
　　路碰觸導致短路；或可能因水氣、可導電金屬異物等侵入，
　　導致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然證物1之熔斷(凝)線路熔
　　損後呈裸線狀態且斷裂，無從就線路顏色及走向進行判斷其
　　為何線路，僅得以學理推論之方式，研判帶電電路處即為短
　　路發生處，尚不足證明系爭機車之電瓶相關線路本身即具有
　　瑕疵。又，系爭機車係110年5月出廠(行照見本院卷二第416頁)，原告於同年6月購買系爭機車，同年10月即發生系爭事故，亦即系爭機車至多僅使用約3.5個月，應尚不致發生電瓶電路絕緣長時間摩損劣化，或隔絕電瓶之包覆措施失效之情形。從而，依原告所舉證及上開鑑定報告書，尚無從逕以認定系爭機車本身存有電源線表皮絕緣品質低劣或電瓶密封蓋設置不佳，導致絕緣劣化或電瓶遭異物侵入之瑕疵，即上開因素均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5.復查，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機車業經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亦已符合上開交通部審驗合格之安全標準，有系爭機車型號之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及系爭機車之交通部委託辦理新車檢驗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三第45-53頁)，且
　　該安全審驗所依據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繁多，就安全性和各項裝置規格均有相關檢驗標準及流程，可認山葉機車公司於提供系爭機車之款式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依卷內事證，本院認亦不能證明系爭機車不具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原告主張：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致自燃起火，山葉機車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即難憑採。
　6.又原告主張：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所疏失，致生系爭事故等情，惟就千輪公司有何操作或安裝手法不當之行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雖依上開鑑定報告記載之學理方式分析，於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之負荷時，有可能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而使機車電氣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引發燈類失效、引擎動力損失或短路起火之情形，然依現有資料，千輪公司之安裝方法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系爭行車紀錄器自系爭機車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電源，其所需電源容量為10W，加計原機車方向燈所需電量23.4W，總需求量為33.4W，未逾系爭機車原廠繼電器最大容量46.8W，而無超過電氣系統負荷之情形，是亦無具體證據足認系爭機車之自燃係因千輪公司裝設系爭行車紀錄器所致。
　㈢綜合卷內各項事證及前揭說明，本院認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未符合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原告亦未能證明系爭機車縱存有瑕疵，而該瑕疵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及前開各項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此外，亦未能證明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過失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於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附表【原告請求內容】：（金額：新臺幣）
		編號

		原告請求內容（本院卷二第370頁）

		


		


		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答辯
(114.4.22綜合辯論意旨狀)



		


		相鄰受損
房屋

		保險理賠金額
(保險公司代位求償)

		另向原告求償金額

		




		1

		251號

		66萬0260元
（原證13）

		無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63萬9千元(本院卷三第221-223頁)



		2

		249號

		無

		20萬元
（原證14）

		原告未提供已賠償249號屋主之證據，且此金額未計算折舊，倘原告逕予賠付，則就損害之擴大即為與有過失，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3

		248號

		30萬3843元
（原證13）

		7萬6528元
(本院卷二第412頁)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8萬2643元(本院卷三第237-239頁)，其損失即應以此金額計算，再求償7萬6528元之部分即無理由，且原告已自承248號屋主已逾請求權時效而未向原告求償。



		4

		247號

		4萬3240元
（原證13）

		無

		應為246號房屋，且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萬2160元。
(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1)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370號

原      告  吳幸娟  



訴訟代理人  蔡尚樺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晴珀  

訴訟代理人  鍾文岳律師

            陳信至律師

追加  被告  千輪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秀月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條文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

    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山葉機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變更

    為高晴珀，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等附卷

    可稽(本院卷三第331-344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起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如110年11月29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1年7

    月18日具狀追加千輪車業有限公司(下稱千輪公司)為被告，

    並變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

    ，及山葉機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千輪公司自民

    事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本院卷三第268頁)。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聲明，均係基於本件

    火災事故，請求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證據資料具共通性，不

    甚延滯訴訟或有礙被告防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前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生

    產之型號「GQR125A」、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系爭機車)，復於同年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

    「錄得清行車紀錄器F-1Ⅱ」(下稱系爭行車紀錄器)。詎系爭

    機車竟於同年10月10日晚間11時32分許，因系爭機車之電氣

    因素而自燃起火造成火災，並波及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

    楊梅區楊湖路3段846巷65弄(以下房屋均為同巷弄，逕以門

    牌號碼稱之)25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相鄰之251、249、

    248、247號房屋(下稱系爭事故)，致原告所有之汽車毀損，

    並有其他財物損失共240萬3715元，惟僅獲保險公司賠償220

    萬7952元，並遭鄰居求償及保險公司代位求償。系爭機車於

    未使用之狀態，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而自燃起火，致原告受

    有損害，山葉機車公司即應負企業經營者及商品製造人之賠

    償責任；又千輪公司受原告委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其安

    裝過程及工法存有違誤，同為致生系爭機車自燃之原因。爰

    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

    帶賠償原告之保險理賠差額19萬5763元、汽車損害117萬849

    6元及鄰損金額(詳如附表所示）等。並聲明：如上開111年7

    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山葉機車公司略稱：

　⒈系爭機車之同款機車自109年7月間上市以來，均未發生類似

    事故，原告未舉證說明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其通常、合理使

    用系爭機車所致。況原告無視於系爭機車使用手冊之安全警

    語，自行加裝非原廠配備之電氣設備，已破壞系爭機車之電

    源電路設計，此非山葉機車公司可得預見，自不應令山葉機

    車公司就系爭事故所致損害負賠償責任。又原告提出之財物

    損失金額並未計算折舊，且前開損失既經保險公司核算後理

    賠，即應以保險公司理賠之金額作為損害之價值計算，原告

    請求保險差額顯無理由。另原告主張之汽車損害金額亦未提

    出證據以實其說，鄰損金額則經保險公司代位向山葉機車公

    司請求，非由原告清償，顯為重複請求。

　⒉另就千輪公司之部分，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

    未依官方安裝說明，而以不詳之線路工序走法及設定，對系

    爭機車電線為擷取電源之侵入性改裝，並有以下關於電路安

    全之疑慮：⑴系爭行車紀錄器電源線，用於擷取機車電源端

    為兩條裸線，千輪公司自行壓接端子而改裝為轉接線組，銅

    絲扭轉相連部分僅以膠布綑綁。⑵系爭行車紀錄器之電源排

    線擠壓於方向燈繼電器之透明膠套內。⑶自本非為供電使用

    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機車電源，並導致KEY ON即供電，而非

    採取引擎發動後始供電之安裝工法。⑷連接系爭行車紀錄器

    主機及方向燈繼電器之電源線線路配置過長。⑸前後鏡頭配

    置、訊號線走向說明不清。⑹無加裝保險絲之安全裝置。⑺AB

    S控制器之圓孔處有非山葉機車公司原廠之鐵絲纏繞，且相

    連接之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以上安裝工法均使車輛全

    體電路產生風險，倘千輪公司無法證明其服務符合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即應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等語。

　㈡千輪公司略稱：千輪公司均依系爭行車紀錄器之官方指示安

    裝，且火災調查資料研判之起火原因為機車原有電源線，未

    提及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不當，公證報告書亦建議保險公司

    向機車廠商行使代位追償，系爭事故與千輪公司受託安裝系

    爭行車紀錄器顯無關聯等語。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

    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

    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商

    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

    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

    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

    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商品製造人，謂商品之生產

    、製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

    ，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造

    人。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與其說明書或廣告內

    容不符者，視為有欠缺。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

    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亦有規定。另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

    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

    ，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不

    論依消保法或民法侵權行為而主張損害賠償責任者，其請求

    權之存在，除需有「發生損害」與「歸責要件（於消保法為

    安全性欠缺，於民法則為故意過失）」之外，並均已上開二

    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合先敘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製造之系

    爭機車，並於同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系爭行車紀

    錄器，嗣系爭房屋於110年10月10日發生火災，經桃園市政

    府消防局調查後，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火

    災之可能性較大等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文、

    火災證明書、現場照片數張、系爭機車行照、系爭行車紀錄

    器包裝等為憑(本院卷一第5-9、181-193頁、卷二第416頁、

    卷三第365-38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火災調查報告

    查核無誤，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

    一第91-16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機車具有瑕疵，依消保法、民法等相關規

    定，請求被告山葉機車公司、千輪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一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分別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函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汽修公會)鑑

　　定：「①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照片見本院卷三第367-3

　　81頁，機車車體現置於系爭房屋內)，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所採樣之證物1(照片附本院卷一第159-161頁)，針對系爭機

　　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

　　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

　　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②請依據系爭

　　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

　　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

　　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③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

　　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佐以千輪公

　　司所提供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安裝工法(見千輪公

　　司被證2、被證3至被證6之說明，分別附於本院卷三第385-4

　　04頁含『安裝說明書』，及本院卷四第17-29頁)，判斷被告

　　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

　　具有疏失？④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

　　起火原因。⑤請依據系爭機車服務手冊及使用說明書(見山

　　葉機車公司之被證1、被證2，附本院卷二第13-342、344-35

　　5頁)，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

　　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參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倒數第2頁)」等事項，惟經汽修公會

　　於112年12月7日函覆略以：系爭事故證物已銷毀，由本院目

　　前所提供之資料相關證物無從為鑑定分析，故無法鑑定等語

　　，有該回函附卷可參(本院卷四第267頁)。

　2.本院復依原告之聲請，函請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

　　院(下稱台經院)就上開事項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本案依

　　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2年11月13日函文所示「證

　　物(即系爭機車之熔斷線路)已於111年12月28日銷毀」。另

　　經鑑定單位與原告確認，原現場已整理過，且系爭機車僅剩

　　骨架及經長期風化之殘餘部分線路，相關證物已不存在，且

　　現場已非原始狀態。故就上述條件，本案鑑定單位將以書面

　　資料為基礎方式進行鑑定，不另進行現場勘查。依據鑑定單

　　位於113年7月16日以(113)經研伸字第07023號函說明三所示

　　各鑑定事項，鑑定單位得以執行程度及最終鑑定結論分別如

　　下：

　　⑴鑑定事項一「針對系爭機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

　　　：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

      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

      之配件線路』？」：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進行可能性判斷，結論為熔斷(凝)之線

      路為「原機車線路」可能性較大。

　　⑵鑑定事項二「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

      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可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

      原因」，但造成線路短路之先後順序僅為可能性判斷。因

      依據證物1，無從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

      」，而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應為直接

      連接電瓶正極之3條電源線(紅色線)與負極(黑色線，機車

      鐵製支架亦連接至負極)，因電源線表皮絕緣劣化，進而

      發生短路所導致之可能性較大。另除證物1所揭示之熔斷

      線路外，允揚保險公司於「初步報告」(本院卷三第425頁

      )內容所述，鐵絲相連接的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此部

      分研判是因龍頭經常轉向摩擦，致使電瓶破損，而電瓶常

      時處於供電狀態，帶電電路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

      路所造成之現象，但此部分因有保險絲，應不為火源產生

      處。

　　⑶鑑定事項三「判斷被告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

      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具有疏失？」：

　　　依據現有資料，本鑑定機關認「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之

      施作方式，並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相關電源容量亦合乎電

      器安全，因此判斷該線路配置安裝應屬正確，但系爭機車

      於實際安裝過程是否有使用到不良線路或有施作疏失，就

      現有取得之資料無從判別。　　　

　　⑷鑑定事項四「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起火原因

      」：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為可能性判斷。依據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所採樣之證物1，該些熔痕屬於「通電痕」，係通電發

      生短路所形成之痕跡，因此研判該處為起火點之可能性較

      大。至起火原因為何，因機車行駛時會震動，原線路固定

      點因長時間震動可能產生鬆脫，將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

      摩擦劣化，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造成短路起

      火。又上述起火點於機車電瓶附近，該處亦為機車電氣系

      統之保險絲及電路總成所在之處，因水氣、金屬(可導電)

      異物等形成迴路，亦可能造成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

　　⑸鑑定事項五「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

      爭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

      種危險？」：

　　　此項將以學理方式進行說明。倘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

      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可能會導致電氣系統

      超負荷，使機車電器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輕則

      於機車行駛時導致燈類失效或引擎動力損失，重則引發短

      路起火。【以上詳參外放鑑定報告第9、10、29-31頁】

　3.承上，系爭事故固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自行引燃乃致成災，

    惟系爭事故現場已修復整理，僅遺留系爭機車燃燒後之骨架

    及殘存線路，而系爭機車之熔斷(凝)線路已遭銷毀，無從勘

    驗現場或相關證物，故汽修公會回覆無從鑑定，台經院僅得

    就書面資料為鑑定，並為可能性之判斷，是欲據此研判系爭

    機車實際引燃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限制。

　4.查上開鑑定報告固依前揭證物1即系爭機車熔斷(凝)線路之

    取樣位置，係位於坐墊靠前端處，附近即為系爭機車之電瓶

    ，考量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機車非為使用狀態而電門未開

    啟，僅電瓶相關電路可能帶電之情況下即發生通電短路

　　現象，故判斷上開熔斷(凝)線路為原機車電瓶相關線路之可

　　能性較大。進而推論上開帶電電路可能因機車行駛時長時間

　　震動產生鬆脫，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其他線

　　路碰觸導致短路；或可能因水氣、可導電金屬異物等侵入，

　　導致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然證物1之熔斷(凝)線路熔

　　損後呈裸線狀態且斷裂，無從就線路顏色及走向進行判斷其

　　為何線路，僅得以學理推論之方式，研判帶電電路處即為短

　　路發生處，尚不足證明系爭機車之電瓶相關線路本身即具有

　　瑕疵。又，系爭機車係110年5月出廠(行照見本院卷二第416

    頁)，原告於同年6月購買系爭機車，同年10月即發生系爭事

    故，亦即系爭機車至多僅使用約3.5個月，應尚不致發生電

    瓶電路絕緣長時間摩損劣化，或隔絕電瓶之包覆措施失效之

    情形。從而，依原告所舉證及上開鑑定報告書，尚無從逕以

    認定系爭機車本身存有電源線表皮絕緣品質低劣或電瓶密封

    蓋設置不佳，導致絕緣劣化或電瓶遭異物侵入之瑕疵，即上

    開因素均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5.復查，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機車業經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

    亦已符合上開交通部審驗合格之安全標準，有系爭機車型號

    之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及系爭機車之交通部委

    託辦理新車檢驗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三第45-53頁)，且

　　該安全審驗所依據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繁多，就安全性

    和各項裝置規格均有相關檢驗標準及流程，可認山葉機車公

    司於提供系爭機車之款式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

    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依卷內事證，本院認亦不能證明系

    爭機車不具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原告主張：被告山葉機車

    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致自燃起火，山

    葉機車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即難憑採。

　6.又原告主張：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所疏失，

    致生系爭事故等情，惟就千輪公司有何操作或安裝手法不當

    之行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雖依上開鑑定報

    告記載之學理方式分析，於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

    電氣系統所能承受之負荷時，有可能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

    而使機車電氣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引發燈類失效

    、引擎動力損失或短路起火之情形，然依現有資料，千輪公

    司之安裝方法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系爭行車紀錄器自系爭機

    車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電源，其所需電源容量為10W，加計

    原機車方向燈所需電量23.4W，總需求量為33.4W，未逾系爭

    機車原廠繼電器最大容量46.8W，而無超過電氣系統負荷之

    情形，是亦無具體證據足認系爭機車之自燃係因千輪公司裝

    設系爭行車紀錄器所致。

　㈢綜合卷內各項事證及前揭說明，本院認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山

    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未符合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原告亦未能證明系爭機車縱存有瑕疵

    ，而該瑕疵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及前開各項損害間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此外，亦未能證明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

    時有過失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2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

    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

    原告3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於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附表【原告請求內容】：（金額：新臺幣）

編號 原告請求內容（本院卷二第370頁）   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答辯 (114.4.22綜合辯論意旨狀)  相鄰受損 房屋 保險理賠金額 (保險公司代位求償) 另向原告求償金額  1 251號 66萬0260元 （原證13） 無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63萬9千元(本院卷三第221-223頁) 2 249號 無 20萬元 （原證14） 原告未提供已賠償249號屋主之證據，且此金額未計算折舊，倘原告逕予賠付，則就損害之擴大即為與有過失，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3 248號 30萬3843元 （原證13） 7萬6528元 (本院卷二第412頁)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8萬2643元(本院卷三第237-239頁)，其損失即應以此金額計算，再求償7萬6528元之部分即無理由，且原告已自承248號屋主已逾請求權時效而未向原告求償。 4 247號 4萬3240元 （原證13） 無 應為246號房屋，且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萬2160元。 (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1)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370號
原      告  吳幸娟  


訴訟代理人  蔡尚樺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晴珀  
訴訟代理人  鍾文岳律師
            陳信至律師
追加  被告  千輪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秀月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條文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葉機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變更為高晴珀，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等附卷可稽(本院卷三第331-344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起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如110年11月29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1年7月18日具狀追加千輪車業有限公司(下稱千輪公司)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山葉機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千輪公司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三第268頁)。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聲明，均係基於本件火災事故，請求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證據資料具共通性，不甚延滯訴訟或有礙被告防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前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型號「GQR125A」、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復於同年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F-1Ⅱ」(下稱系爭行車紀錄器)。詎系爭機車竟於同年10月10日晚間11時32分許，因系爭機車之電氣因素而自燃起火造成火災，並波及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楊梅區楊湖路3段846巷65弄(以下房屋均為同巷弄，逕以門牌號碼稱之)25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相鄰之251、249、248、247號房屋(下稱系爭事故)，致原告所有之汽車毀損，並有其他財物損失共240萬3715元，惟僅獲保險公司賠償220萬7952元，並遭鄰居求償及保險公司代位求償。系爭機車於未使用之狀態，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而自燃起火，致原告受有損害，山葉機車公司即應負企業經營者及商品製造人之賠償責任；又千輪公司受原告委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其安裝過程及工法存有違誤，同為致生系爭機車自燃之原因。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之保險理賠差額19萬5763元、汽車損害117萬8496元及鄰損金額(詳如附表所示）等。並聲明：如上開111年7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山葉機車公司略稱：
　⒈系爭機車之同款機車自109年7月間上市以來，均未發生類似事故，原告未舉證說明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其通常、合理使用系爭機車所致。況原告無視於系爭機車使用手冊之安全警語，自行加裝非原廠配備之電氣設備，已破壞系爭機車之電源電路設計，此非山葉機車公司可得預見，自不應令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事故所致損害負賠償責任。又原告提出之財物損失金額並未計算折舊，且前開損失既經保險公司核算後理賠，即應以保險公司理賠之金額作為損害之價值計算，原告請求保險差額顯無理由。另原告主張之汽車損害金額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鄰損金額則經保險公司代位向山葉機車公司請求，非由原告清償，顯為重複請求。
　⒉另就千輪公司之部分，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未依官方安裝說明，而以不詳之線路工序走法及設定，對系爭機車電線為擷取電源之侵入性改裝，並有以下關於電路安全之疑慮：⑴系爭行車紀錄器電源線，用於擷取機車電源端為兩條裸線，千輪公司自行壓接端子而改裝為轉接線組，銅絲扭轉相連部分僅以膠布綑綁。⑵系爭行車紀錄器之電源排線擠壓於方向燈繼電器之透明膠套內。⑶自本非為供電使用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機車電源，並導致KEY ON即供電，而非採取引擎發動後始供電之安裝工法。⑷連接系爭行車紀錄器主機及方向燈繼電器之電源線線路配置過長。⑸前後鏡頭配置、訊號線走向說明不清。⑹無加裝保險絲之安全裝置。⑺ABS控制器之圓孔處有非山葉機車公司原廠之鐵絲纏繞，且相連接之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以上安裝工法均使車輛全體電路產生風險，倘千輪公司無法證明其服務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應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等語。
　㈡千輪公司略稱：千輪公司均依系爭行車紀錄器之官方指示安裝，且火災調查資料研判之起火原因為機車原有電源線，未提及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不當，公證報告書亦建議保險公司向機車廠商行使代位追償，系爭事故與千輪公司受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顯無關聯等語。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商品製造人，謂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造人。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與其說明書或廣告內容不符者，視為有欠缺。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亦有規定。另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不論依消保法或民法侵權行為而主張損害賠償責任者，其請求權之存在，除需有「發生損害」與「歸責要件（於消保法為安全性欠缺，於民法則為故意過失）」之外，並均已上開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合先敘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製造之系爭機車，並於同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嗣系爭房屋於110年10月10日發生火災，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調查後，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文、火災證明書、現場照片數張、系爭機車行照、系爭行車紀錄器包裝等為憑(本院卷一第5-9、181-193頁、卷二第416頁、卷三第365-38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火災調查報告查核無誤，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91-16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機車具有瑕疵，依消保法、民法等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山葉機車公司、千輪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分別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函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汽修公會)鑑
　　定：「①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照片見本院卷三第367-3
　　81頁，機車車體現置於系爭房屋內)，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所採樣之證物1(照片附本院卷一第159-161頁)，針對系爭機
　　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
　　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
　　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②請依據系爭
　　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
　　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
　　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③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
　　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佐以千輪公
　　司所提供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安裝工法(見千輪公
　　司被證2、被證3至被證6之說明，分別附於本院卷三第385-4
　　04頁含『安裝說明書』，及本院卷四第17-29頁)，判斷被告
　　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
　　具有疏失？④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
　　起火原因。⑤請依據系爭機車服務手冊及使用說明書(見山
　　葉機車公司之被證1、被證2，附本院卷二第13-342、344-35
　　5頁)，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
　　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參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倒數第2頁)」等事項，惟經汽修公會
　　於112年12月7日函覆略以：系爭事故證物已銷毀，由本院目
　　前所提供之資料相關證物無從為鑑定分析，故無法鑑定等語
　　，有該回函附卷可參(本院卷四第267頁)。
　2.本院復依原告之聲請，函請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
　　院(下稱台經院)就上開事項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本案依
　　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2年11月13日函文所示「證
　　物(即系爭機車之熔斷線路)已於111年12月28日銷毀」。另
　　經鑑定單位與原告確認，原現場已整理過，且系爭機車僅剩
　　骨架及經長期風化之殘餘部分線路，相關證物已不存在，且
　　現場已非原始狀態。故就上述條件，本案鑑定單位將以書面
　　資料為基礎方式進行鑑定，不另進行現場勘查。依據鑑定單
　　位於113年7月16日以(113)經研伸字第07023號函說明三所示
　　各鑑定事項，鑑定單位得以執行程度及最終鑑定結論分別如
　　下：
　　⑴鑑定事項一「針對系爭機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
　　　：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進行可能性判斷，結論為熔斷(凝)之線路為「原機車線路」可能性較大。
　　⑵鑑定事項二「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可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但造成線路短路之先後順序僅為可能性判斷。因依據證物1，無從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而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應為直接連接電瓶正極之3條電源線(紅色線)與負極(黑色線，機車鐵製支架亦連接至負極)，因電源線表皮絕緣劣化，進而發生短路所導致之可能性較大。另除證物1所揭示之熔斷線路外，允揚保險公司於「初步報告」(本院卷三第425頁)內容所述，鐵絲相連接的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此部分研判是因龍頭經常轉向摩擦，致使電瓶破損，而電瓶常時處於供電狀態，帶電電路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所造成之現象，但此部分因有保險絲，應不為火源產生處。
　　⑶鑑定事項三「判斷被告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具有疏失？」：
　　　依據現有資料，本鑑定機關認「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之施作方式，並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相關電源容量亦合乎電器安全，因此判斷該線路配置安裝應屬正確，但系爭機車於實際安裝過程是否有使用到不良線路或有施作疏失，就現有取得之資料無從判別。　　　
　　⑷鑑定事項四「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起火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為可能性判斷。依據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證物1，該些熔痕屬於「通電痕」，係通電發生短路所形成之痕跡，因此研判該處為起火點之可能性較大。至起火原因為何，因機車行駛時會震動，原線路固定點因長時間震動可能產生鬆脫，將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造成短路起火。又上述起火點於機車電瓶附近，該處亦為機車電氣系統之保險絲及電路總成所在之處，因水氣、金屬(可導電)異物等形成迴路，亦可能造成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
　　⑸鑑定事項五「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此項將以學理方式進行說明。倘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可能會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使機車電器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輕則於機車行駛時導致燈類失效或引擎動力損失，重則引發短路起火。【以上詳參外放鑑定報告第9、10、29-31頁】
　3.承上，系爭事故固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自行引燃乃致成災，惟系爭事故現場已修復整理，僅遺留系爭機車燃燒後之骨架及殘存線路，而系爭機車之熔斷(凝)線路已遭銷毀，無從勘驗現場或相關證物，故汽修公會回覆無從鑑定，台經院僅得就書面資料為鑑定，並為可能性之判斷，是欲據此研判系爭機車實際引燃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限制。
　4.查上開鑑定報告固依前揭證物1即系爭機車熔斷(凝)線路之取樣位置，係位於坐墊靠前端處，附近即為系爭機車之電瓶，考量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機車非為使用狀態而電門未開啟，僅電瓶相關電路可能帶電之情況下即發生通電短路
　　現象，故判斷上開熔斷(凝)線路為原機車電瓶相關線路之可
　　能性較大。進而推論上開帶電電路可能因機車行駛時長時間
　　震動產生鬆脫，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其他線
　　路碰觸導致短路；或可能因水氣、可導電金屬異物等侵入，
　　導致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然證物1之熔斷(凝)線路熔
　　損後呈裸線狀態且斷裂，無從就線路顏色及走向進行判斷其
　　為何線路，僅得以學理推論之方式，研判帶電電路處即為短
　　路發生處，尚不足證明系爭機車之電瓶相關線路本身即具有
　　瑕疵。又，系爭機車係110年5月出廠(行照見本院卷二第416頁)，原告於同年6月購買系爭機車，同年10月即發生系爭事故，亦即系爭機車至多僅使用約3.5個月，應尚不致發生電瓶電路絕緣長時間摩損劣化，或隔絕電瓶之包覆措施失效之情形。從而，依原告所舉證及上開鑑定報告書，尚無從逕以認定系爭機車本身存有電源線表皮絕緣品質低劣或電瓶密封蓋設置不佳，導致絕緣劣化或電瓶遭異物侵入之瑕疵，即上開因素均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5.復查，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機車業經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亦已符合上開交通部審驗合格之安全標準，有系爭機車型號之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及系爭機車之交通部委託辦理新車檢驗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三第45-53頁)，且
　　該安全審驗所依據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繁多，就安全性和各項裝置規格均有相關檢驗標準及流程，可認山葉機車公司於提供系爭機車之款式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依卷內事證，本院認亦不能證明系爭機車不具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原告主張：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致自燃起火，山葉機車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即難憑採。
　6.又原告主張：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所疏失，致生系爭事故等情，惟就千輪公司有何操作或安裝手法不當之行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雖依上開鑑定報告記載之學理方式分析，於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之負荷時，有可能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而使機車電氣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引發燈類失效、引擎動力損失或短路起火之情形，然依現有資料，千輪公司之安裝方法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系爭行車紀錄器自系爭機車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電源，其所需電源容量為10W，加計原機車方向燈所需電量23.4W，總需求量為33.4W，未逾系爭機車原廠繼電器最大容量46.8W，而無超過電氣系統負荷之情形，是亦無具體證據足認系爭機車之自燃係因千輪公司裝設系爭行車紀錄器所致。
　㈢綜合卷內各項事證及前揭說明，本院認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未符合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原告亦未能證明系爭機車縱存有瑕疵，而該瑕疵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及前開各項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此外，亦未能證明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過失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於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附表【原告請求內容】：（金額：新臺幣）
		編號

		原告請求內容（本院卷二第370頁）

		


		


		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答辯
(114.4.22綜合辯論意旨狀)



		


		相鄰受損
房屋

		保險理賠金額
(保險公司代位求償)

		另向原告求償金額

		




		1

		251號

		66萬0260元
（原證13）

		無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63萬9千元(本院卷三第221-223頁)



		2

		249號

		無

		20萬元
（原證14）

		原告未提供已賠償249號屋主之證據，且此金額未計算折舊，倘原告逕予賠付，則就損害之擴大即為與有過失，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3

		248號

		30萬3843元
（原證13）

		7萬6528元
(本院卷二第412頁)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8萬2643元(本院卷三第237-239頁)，其損失即應以此金額計算，再求償7萬6528元之部分即無理由，且原告已自承248號屋主已逾請求權時效而未向原告求償。



		4

		247號

		4萬3240元
（原證13）

		無

		應為246號房屋，且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萬2160元。
(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1)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370號

原      告  吳幸娟  



訴訟代理人  蔡尚樺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晴珀  

訴訟代理人  鍾文岳律師

            陳信至律師

追加  被告  千輪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秀月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條文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葉機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變更為高晴珀，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等附卷可稽(本院卷三第331-344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起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如110年11月29日起訴狀所載(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1年7月18日具狀追加千輪車業有限公司(下稱千輪公司)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山葉機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千輪公司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三第268頁)。經核原告前揭變更聲明，均係基於本件火災事故，請求基礎事實相同，訴訟證據資料具共通性，不甚延滯訴訟或有礙被告防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前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型號「GQR125A」、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復於同年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F-1Ⅱ」(下稱系爭行車紀錄器)。詎系爭機車竟於同年10月10日晚間11時32分許，因系爭機車之電氣因素而自燃起火造成火災，並波及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楊梅區楊湖路3段846巷65弄(以下房屋均為同巷弄，逕以門牌號碼稱之)25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相鄰之251、249、248、247號房屋(下稱系爭事故)，致原告所有之汽車毀損，並有其他財物損失共240萬3715元，惟僅獲保險公司賠償220萬7952元，並遭鄰居求償及保險公司代位求償。系爭機車於未使用之狀態，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而自燃起火，致原告受有損害，山葉機車公司即應負企業經營者及商品製造人之賠償責任；又千輪公司受原告委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其安裝過程及工法存有違誤，同為致生系爭機車自燃之原因。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之保險理賠差額19萬5763元、汽車損害117萬8496元及鄰損金額(詳如附表所示）等。並聲明：如上開111年7月18日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山葉機車公司略稱：

　⒈系爭機車之同款機車自109年7月間上市以來，均未發生類似事故，原告未舉證說明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其通常、合理使用系爭機車所致。況原告無視於系爭機車使用手冊之安全警語，自行加裝非原廠配備之電氣設備，已破壞系爭機車之電源電路設計，此非山葉機車公司可得預見，自不應令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事故所致損害負賠償責任。又原告提出之財物損失金額並未計算折舊，且前開損失既經保險公司核算後理賠，即應以保險公司理賠之金額作為損害之價值計算，原告請求保險差額顯無理由。另原告主張之汽車損害金額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鄰損金額則經保險公司代位向山葉機車公司請求，非由原告清償，顯為重複請求。

　⒉另就千輪公司之部分，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未依官方安裝說明，而以不詳之線路工序走法及設定，對系爭機車電線為擷取電源之侵入性改裝，並有以下關於電路安全之疑慮：⑴系爭行車紀錄器電源線，用於擷取機車電源端為兩條裸線，千輪公司自行壓接端子而改裝為轉接線組，銅絲扭轉相連部分僅以膠布綑綁。⑵系爭行車紀錄器之電源排線擠壓於方向燈繼電器之透明膠套內。⑶自本非為供電使用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機車電源，並導致KEY ON即供電，而非採取引擎發動後始供電之安裝工法。⑷連接系爭行車紀錄器主機及方向燈繼電器之電源線線路配置過長。⑸前後鏡頭配置、訊號線走向說明不清。⑹無加裝保險絲之安全裝置。⑺ABS控制器之圓孔處有非山葉機車公司原廠之鐵絲纏繞，且相連接之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以上安裝工法均使車輛全體電路產生風險，倘千輪公司無法證明其服務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應對原告負擔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等語。

　㈡千輪公司略稱：千輪公司均依系爭行車紀錄器之官方指示安裝，且火災調查資料研判之起火原因為機車原有電源線，未提及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不當，公證報告書亦建議保險公司向機車廠商行使代位追償，系爭事故與千輪公司受託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顯無關聯等語。　　

　㈢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商品製造人，謂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造人。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與其說明書或廣告內容不符者，視為有欠缺。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亦有規定。另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27條、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不論依消保法或民法侵權行為而主張損害賠償責任者，其請求權之存在，除需有「發生損害」與「歸責要件（於消保法為安全性欠缺，於民法則為故意過失）」之外，並均已上開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合先敘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6月25日購買山葉機車公司製造之系爭機車，並於同月30日前往千輪公司委託其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嗣系爭房屋於110年10月10日發生火災，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調查後，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文、火災證明書、現場照片數張、系爭機車行照、系爭行車紀錄器包裝等為憑(本院卷一第5-9、181-193頁、卷二第416頁、卷三第365-38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火災調查報告查核無誤，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91-16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復主張：系爭機車具有瑕疵，依消保法、民法等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山葉機車公司、千輪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分別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函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汽修公會)鑑

　　定：「①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照片見本院卷三第367-3

　　81頁，機車車體現置於系爭房屋內)，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所採樣之證物1(照片附本院卷一第159-161頁)，針對系爭機

　　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

　　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

　　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②請依據系爭

　　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

　　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

　　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③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

　　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佐以千輪公

　　司所提供安裝『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安裝工法(見千輪公

　　司被證2、被證3至被證6之說明，分別附於本院卷三第385-4

　　04頁含『安裝說明書』，及本院卷四第17-29頁)，判斷被告

　　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

　　具有疏失？④請依據系爭機車現場車況，及桃園市政府消防

　　局所採樣之前揭證物1，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

　　起火原因。⑤請依據系爭機車服務手冊及使用說明書(見山

　　葉機車公司之被證1、被證2，附本院卷二第13-342、344-35

　　5頁)，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

　　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參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倒數第2頁)」等事項，惟經汽修公會

　　於112年12月7日函覆略以：系爭事故證物已銷毀，由本院目

　　前所提供之資料相關證物無從為鑑定分析，故無法鑑定等語

　　，有該回函附卷可參(本院卷四第267頁)。

　2.本院復依原告之聲請，函請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

　　院(下稱台經院)就上開事項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本案依

　　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2年11月13日函文所示「證

　　物(即系爭機車之熔斷線路)已於111年12月28日銷毀」。另

　　經鑑定單位與原告確認，原現場已整理過，且系爭機車僅剩

　　骨架及經長期風化之殘餘部分線路，相關證物已不存在，且

　　現場已非原始狀態。故就上述條件，本案鑑定單位將以書面

　　資料為基礎方式進行鑑定，不另進行現場勘查。依據鑑定單

　　位於113年7月16日以(113)經研伸字第07023號函說明三所示

　　各鑑定事項，鑑定單位得以執行程度及最終鑑定結論分別如

　　下：

　　⑴鑑定事項一「針對系爭機車線路熔斷（凝）之情形，說明

　　　：熔斷(凝)之線路，究屬『原廠機車線路』、抑或『錄得清行車紀錄器之原廠線路』、抑或『被告千輪公司所自行添加之配件線路』？」：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進行可能性判斷，結論為熔斷(凝)之線路為「原機車線路」可能性較大。

　　⑵鑑定事項二「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並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可說明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但造成線路短路之先後順序僅為可能性判斷。因依據證物1，無從判斷各熔斷(凝)情形發生之「先後順序」，而系爭機車線路「各發生熔斷(凝)之原因」應為直接連接電瓶正極之3條電源線(紅色線)與負極(黑色線，機車鐵製支架亦連接至負極)，因電源線表皮絕緣劣化，進而發生短路所導致之可能性較大。另除證物1所揭示之熔斷線路外，允揚保險公司於「初步報告」(本院卷三第425頁)內容所述，鐵絲相連接的電線有短路(融珠)現象，此部分研判是因龍頭經常轉向摩擦，致使電瓶破損，而電瓶常時處於供電狀態，帶電電路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所造成之現象，但此部分因有保險絲，應不為火源產生處。

　　⑶鑑定事項三「判斷被告千輪公司是否係依循正確的線路配置安裝？及安裝過程是否具有疏失？」：

　　　依據現有資料，本鑑定機關認「行車紀錄器安裝工法」之施作方式，並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相關電源容量亦合乎電器安全，因此判斷該線路配置安裝應屬正確，但系爭機車於實際安裝過程是否有使用到不良線路或有施作疏失，就現有取得之資料無從判別。　　　

　　⑷鑑定事項四「判斷及說明：系爭機車之起火點及起火原因」：

　　　依據現有資料，僅得為可能性判斷。依據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採樣之證物1，該些熔痕屬於「通電痕」，係通電發生短路所形成之痕跡，因此研判該處為起火點之可能性較大。至起火原因為何，因機車行駛時會震動，原線路固定點因長時間震動可能產生鬆脫，將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車體或其他線路觸碰導致短路，造成短路起火。又上述起火點於機車電瓶附近，該處亦為機車電氣系統之保險絲及電路總成所在之處，因水氣、金屬(可導電)異物等形成迴路，亦可能造成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

　　⑸鑑定事項五「判斷及說明：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系爭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系爭機車可能產生何種危險？」：

　　　此項將以學理方式進行說明。倘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的負荷時，可能會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使機車電器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輕則於機車行駛時導致燈類失效或引擎動力損失，重則引發短路起火。【以上詳參外放鑑定報告第9、10、29-31頁】

　3.承上，系爭事故固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自行引燃乃致成災，惟系爭事故現場已修復整理，僅遺留系爭機車燃燒後之骨架及殘存線路，而系爭機車之熔斷(凝)線路已遭銷毀，無從勘驗現場或相關證物，故汽修公會回覆無從鑑定，台經院僅得就書面資料為鑑定，並為可能性之判斷，是欲據此研判系爭機車實際引燃之原因，已有相當之限制。

　4.查上開鑑定報告固依前揭證物1即系爭機車熔斷(凝)線路之取樣位置，係位於坐墊靠前端處，附近即為系爭機車之電瓶，考量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機車非為使用狀態而電門未開啟，僅電瓶相關電路可能帶電之情況下即發生通電短路

　　現象，故判斷上開熔斷(凝)線路為原機車電瓶相關線路之可

　　能性較大。進而推論上開帶電電路可能因機車行駛時長時間

　　震動產生鬆脫，導致線路絕緣因長時間摩擦劣化，與其他線

　　路碰觸導致短路；或可能因水氣、可導電金屬異物等侵入，

　　導致電瓶附近之線路短路起火。然證物1之熔斷(凝)線路熔

　　損後呈裸線狀態且斷裂，無從就線路顏色及走向進行判斷其

　　為何線路，僅得以學理推論之方式，研判帶電電路處即為短

　　路發生處，尚不足證明系爭機車之電瓶相關線路本身即具有

　　瑕疵。又，系爭機車係110年5月出廠(行照見本院卷二第416頁)，原告於同年6月購買系爭機車，同年10月即發生系爭事故，亦即系爭機車至多僅使用約3.5個月，應尚不致發生電瓶電路絕緣長時間摩損劣化，或隔絕電瓶之包覆措施失效之情形。從而，依原告所舉證及上開鑑定報告書，尚無從逕以認定系爭機車本身存有電源線表皮絕緣品質低劣或電瓶密封蓋設置不佳，導致絕緣劣化或電瓶遭異物侵入之瑕疵，即上開因素均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5.復查，山葉機車公司就系爭機車業經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亦已符合上開交通部審驗合格之安全標準，有系爭機車型號之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及系爭機車之交通部委託辦理新車檢驗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三第45-53頁)，且

　　該安全審驗所依據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繁多，就安全性和各項裝置規格均有相關檢驗標準及流程，可認山葉機車公司於提供系爭機車之款式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依卷內事證，本院認亦不能證明系爭機車不具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原告主張：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因本身電氣線路問題致自燃起火，山葉機車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節，即難憑採。

　6.又原告主張：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所疏失，致生系爭事故等情，惟就千輪公司有何操作或安裝手法不當之行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雖依上開鑑定報告記載之學理方式分析，於安裝非原廠之電器配件超過機車電氣系統所能承受之負荷時，有可能導致電氣系統超負荷，而使機車電氣線路因過載發熱產生絕緣劣化，引發燈類失效、引擎動力損失或短路起火之情形，然依現有資料，千輪公司之安裝方法未破壞原廠線路，且系爭行車紀錄器自系爭機車之方向燈繼電器擷取電源，其所需電源容量為10W，加計原機車方向燈所需電量23.4W，總需求量為33.4W，未逾系爭機車原廠繼電器最大容量46.8W，而無超過電氣系統負荷之情形，是亦無具體證據足認系爭機車之自燃係因千輪公司裝設系爭行車紀錄器所致。

　㈢綜合卷內各項事證及前揭說明，本院認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生產之系爭機車，未符合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原告亦未能證明系爭機車縱存有瑕疵，而該瑕疵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及前開各項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此外，亦未能證明千輪公司於安裝系爭行車紀錄器時有過失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之1、第227條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於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另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附表【原告請求內容】：（金額：新臺幣）

編號 原告請求內容（本院卷二第370頁）   被告山葉機車公司答辯 (114.4.22綜合辯論意旨狀)  相鄰受損 房屋 保險理賠金額 (保險公司代位求償) 另向原告求償金額  1 251號 66萬0260元 （原證13） 無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63萬9千元(本院卷三第221-223頁) 2 249號 無 20萬元 （原證14） 原告未提供已賠償249號屋主之證據，且此金額未計算折舊，倘原告逕予賠付，則就損害之擴大即為與有過失，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3 248號 30萬3843元 （原證13） 7萬6528元 (本院卷二第412頁) 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8萬2643元(本院卷三第237-239頁)，其損失即應以此金額計算，再求償7萬6528元之部分即無理由，且原告已自承248號屋主已逾請求權時效而未向原告求償。 4 247號 4萬3240元 （原證13） 無 應為246號房屋，且保險公司理賠金額為2萬2160元。 (山葉機車公司被證21)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